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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办法 

 

为了进一步疏通教学信息渠道，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加强

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确保教学工作的正常有序，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

水平的不断提高，学院决定成立教学督导组，实行教学督导制度，开展教

学督导工作。 

一、工作小组 

组 长：蔡剑华  

副组长：邹庆云  

秘书：周茜  

成 员： 周惊雷，黎小琴，杨江河，罗卫华，颜亮，曹前，曲孝海，

文伟，马磊，陈雪娟，曹斌芳，彭梓齐，刘备。 

二、教学督导组的性质 

1、教学督导组是在组长的领导下，对各教研室教学工作、教学研究、

教学改革、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教学管理进行检查、督促、评价及指导

的工作组织。 

2、教学督导组对教师教学工作评定的结果，是教师教学业务考核、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课时酬金分配、评选优秀教师、评定教学奖项的重要依

据。 

三、教学督导组的组成 

1、教学督导组设组长一名，教学秘书一名，负责督导组的日常事务。

 
 



教学督导组一般由 15 人左右组成。 

2、教学督导员一般由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在职

教师担任。 

四、教学督导工作职责 

1、教学督导工作职责范围是学院教师的日常教学、教研教改和教学管

理。教学督导组应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督促，了解并掌握教

师教学、教研、教改等工作的基本状况。 

2、通过教学督导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做出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提供

帮助和指导，以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也为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工作提

供必要的依据。 

3、通过教学督导对各教研室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情况、意见建议进

行及时疏通和反馈，以便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良好

校风、教风和学风的形成。 

4、教学督导组定期制订工作计划，举行督导会议，执行督导工作。 

五、教学督导工作内容 

1、以听课为主要形式，了解教师备课授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指

导实践、组织考核等各教学环节实施情况，检查教师教学过程、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是否体现高校教育的要求，是否体现现代教育方法的运用，是否

有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 

2、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研讨，参与学科专业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德育基地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以及图书资

料建设等研讨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3、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情况，了解教师的教风

及学风建设情况，了解教师教学工作情况以及执行学院有关规章制度的情

况。 

4、参与各类教学评估和检查，参与对教学工作、教研教改工作和教学

 
 



 
 

管理工作的检查， 参与对教师教育教学、教研教改、教学效果、教学质量

的检查。 

5、教学督导组集体讨论研究学年、学期督导工作任务，每学期制定督

导工作计划，学期初召开工作布置会，学期末召开工作总结会，其间不定

期召开有关专题会。 

6、督导员每周听课一次及一次以上并填写评议表，每月以书面形式汇

报工作。督导员听课一般不事先通知，可以在课后就教学问题与授课教师

进行交流。 

7、教学督导组成员集体听课后的评价意见，须经督导组集体讨论后方

可向授课教师反馈。 

8、教学督导组成员视情况可参加教学工作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

参与教育教学研究。 

七、教学督导组与教学督导工作 

1、成立教学督导组，实行教学督导制度，开展教学督导工作，是我院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教学督导组应

按制度认真开展工作，各教研室应对督导组的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2、本制度经党政联席会讨论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希望通过推

行教学督导制度，充分发挥行之有效的监督和调控作用，使我院的教育教

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促进我院的教育教学各项工作上

一个新台阶。 

数理学院 

2021 年 4 月 5 日 

 

 


